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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852- 3618-7808  3116-0137  Tel: 65-6353-3647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com  &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Respectable 
廉政專員辦公室 

白韞六專員 

Dear Sir: 

香港北角渣華道 303號
Tel：2826 3112

 Fax: 2810 8956
com-office@icac.org.hk

本人林哲民, HKID D188015(3). 有關本人於 2018.12.24日的去信，在昨天，才見專員
你指定一職員自稱為彭鏡宇的先生來電告知認收但不予書面回覆，更有不接纳有貪污行賄可

介入的事實為借口！ 

這是可怕的事實，如來自屋宇署只可針對 僭建之拆除令 但卻非法濫權地針對本人包

括臨近大廈天台 30 年前均已存在、且有貨倉業權的可移動不涉大廈結構非僭建之“貨櫃屋”

發出了拆除令，其中必有重大貪污及行賄之表證成立已不可否認，是否？  

另從 本去信附件 A. 之上訴通知書 41a-j 就清楚可見正是一面照妖镜令周家明的非法

官行為已無处藏身，從 www.ycec.com/HK/599.htm在原訴庭 HCAL 599/2018 與案有關的書信
往來同樣可見，連周家明法官或 15 庭吳小蘭書記也可拒絕給予中文判詞、特別是聆訊中可見

證司法不公犯罪之文字謄本也可不給等等書信往來已無須在此附件傳真，也由此可見，這必

然也來自屋宇署在背後有重大行賄才可實現已令依法治港的基礎全面破碎，貴廉政公署紧急

全面介入調查也已責無旁貸, 敬請書面回答 Yes or Not！  

本人也在前信附件 B.,見証也清楚告知，就因如此作恶多端的屋宇署前後兩署長还另

有企图，即屋宇署只會借:『濫权的拆除令 在法庭中糾纏不清、並阻手阻腳本發明人正在力

逼林郑特首、律政司長均可下令或刑事起訴專員在現已表證成立基础下 也可自行起訴 並逮

捕陳肇始及袁國勇等公開殺人犯的努力将白费！』從 www.ycec.com/HK/CarrieLam-hk.htm 這
林鄭主頁 各方與本人的書信來往中，為何要起訴並逮捕陳肇始及袁國勇更可清楚無疑！ 

另見今本信 附件首段，就因律政司代表於 2018.12.19 日認簽已收上訴通知書，即

也在其 2019.1.02 日答辯時限前放棄了答辯，本上訴人於 2019.1.17 日已去信上訴庭

歐陽浩榮常務官根據 O.13A r.2(2) 登錄判決結束 CACV 598/ 2018，就因本上訴通知書中

上訴的關健理據且正邪分明，屋宇署或其代表根本答辯不了， 現律政司也深知屋宇署

這邪罪勢力集團只會以重大行賄下才可令前律政司長公開竄改《建築物條例》第 14AA 條

回到 2008 年的舊版本，但也無助可令其濫權只可針對非僭建之拆除令合法，就因《建築

物條例》O.18 r.2a 早已存在，即在本有貨倉業權之天台土地上由撐柱所承托的建築物（即

可移貨櫃屋）的擁有人所擁有 非僭建須屋宇署批準! 且《建築物條例》第 39C(1A)(a)更指

明: “某訂明建築物或建築工程於於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或進行;”, 就算違規,也不

得根據第 24 條送達拆除令！”如此等等，在律政司對此清楚無疑後不再浪費公款為屋宇署

答辯也在情理之中;  

另請詳閱本信 附件 首1-2段以下之内容，回駁的正是歐陽浩榮常務官公開違規超

越了實務指示 5.2對“案件管理”許可權限，且並無一上訴庭法官指令下 就可滥权胡指 

本人並非 HCAL594/2018或HCAL599/2018的訴訟一方, 並要求各方須於2019.1.28日

前提交2套書面陳詞 企圖讓上訴庭考慮是否剔本案上訴通知書，其非法性令 高院的

司法公正面孔已进一步惨不忍睹！ 

特别如本 附件 第2頁有方框的 CACV 332/2006 段，歐陽常務官滥权誘騙早已退出

答辯不在案的鍾沛林代表律師提出巨额23萬保證金，而當鍾沛林律師收閱本人的反對陳詞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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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突現改為不到3萬後無利可圖的歐陽常務官也就不再依規安排聆訊再次擱置至今，這

就是濫權貪污的鐵證，詳情也盡在 www.ycec.com/LDBM/cacv332/2006.htm 清楚可見； 

即如廉政再不立即介入調查，香港將進一步走向司法獨裁，這責任將由誰承擔？  

本人更要在此指出的是，就因  CACV 332/2006 这一案涉及了本人於2003年 拯救 
SARS港難、國難的“洗肺”及“冷凍”治療法兩大醫學發明，就因如本人的這兩大發明如公

開應用，将令 以“疫苗”為蠢蛋化全港市民及中華民族為愚民工具的中共政權的“核心利益”

破產以及本港的疫苗財團將無利可圖，也就在此兩大势力的聯合插手下，另批予本專利的董

建華首先就在2005年被逼辞职下台，2006年的衛生署專家潘昭邦也在法庭上承認被隱瞞偷用

及就有一面“中央密令”在左哄右騙因此就被擱置近12年，高院正是本世紀疫苗大戰原始戰

埸，更因隱瞞偷用不向市民公開被屠死亡的本港市民早已遠超30萬⋯,同樣 來自本港疫苗財

團重大行賄也均表證成立, 是否？   

其後，律政司代表放棄答辯或許是有律政司長鄭若驊参與決策，且鄭若驊更也依

法規不再 如前為政治目的起訴曾蔭權時，前律政司長或刑事檢控專員只為卸責 就以

外聘微詢所謂的“資深大律師意見”為借口不起訴梁振英同樣令這背後的勢力集團震

恕, 從新闻可見，民主黨議員更如前年借屋宇署同樣如本案濫權的拆除令指向鄭若驊

的獨立屋被利用在立法局亂哄亂叫为何不外聘“資深大律師意見”! 

而今的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同樣還在走微詢所謂的“資深大律師意見”這條老

路為已遮醜後 也在屋宇署的配合下在 無線TV上 叫囂已申請刑事傳票起訴瀋乐陶也同

樣箭指恐吓鄭若驊, 難道之梁卓然專員也可不懂尚有《建築物條例》第39C(1A)(a)規定

存在更非有刑事罪可言？ 內中非廉政的重大行賄貪污也必然四處可見，是否？  

由上可見，如曾蔭權準備在離職租用雄濤廣播東主在深圳物業並無受惠無須有利

益申報根本無罪可言只靠外聘的“資深大律師”亂給意見, 且也透過其聘請的大律師

當庭故意“漏招”配合律政司代表讓法官有藉口胡判也見有報導，曾蔭權銷毀疫苗有功

全港卻得罪了 本港的疫苗財團及以毫無科學根據 “疫苗手段”為蠢民工具的中共政權，其

內情從 www.ycec.com/HK/170225.pdf 可見無須在此重述... 

更進一步由上可見，何況，不論是廉政公署、或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員人人同樣也為隱瞞

本發明的受害者，如廉政再不緊急全面介入調查,“洗肺”及“冷凍”治療法何日可向市民公

開應用也將無期，也即被屠死亡的本港市民也將增加，如廉署還不立即介入，貴白韞六專員

你不也雙手血淋淋有一天將如何面對死者家屬？ 是否也將改姓為血韞六？  

本文稍後就可從 www.ycec.com/HK/190122.pdf 下載，包括附件共 7頁，如有任何疑問，
請來電：Tel: 3618-7808 或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均可。 

謹此！ 

2019 年 1 月 22 日                                          D188015(3)   

                                                    林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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